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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021-2023)，具体产品见附件 2。生产企业用投档平台账号、

密码登录办理服务系统确认产品补贴信息无误的不需重新投档。

证书到期、参数变更等产品，企业应主动报告并重新投档。

4.投档工作实行常态化管理，各农机生产企业提交投档材料

不受时间限制。每季度第一个月组织审核。第一批次审核定于 9

月 10 日。9 月 10 日后投档的产品纳入下一批次审核。

5.上海市地方补贴范围内农机产品适用性田（场）间试验验

证时间、地点另行通知。咨询电话：021-67655951。

6.投档工作咨询电话：021-67655959、021-23117118；

自主投档平台软件操作咨询：山西万鸿科技有限公司

400-056-0569。

附件：1.上海市 2021-2023 年度农机购置补贴机具补贴额一

览表（第一批）

2.上海市 2020 年投档通过 2021 年沿用产品信息表

3.上海市 2021 年农机购置地方补贴产品申报书

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办公室

2021 年 8 月 25 日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